
花蓮縣消防局受理「5層以下住宅及農舍」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案件申請表

申請日期  年  月  日 花消預字第      號

（一）申請資料概要（申請人填寫及應備文件）

申請人姓名 王小明

聯絡電話 038-123456
戶籍地址

花蓮縣○○市(鄉)○○村里○
○路街○巷○弄○號

受託人姓名
(無則免填)

聯絡電話 0912-345678

建築物地址
(地號)

花蓮縣○○市(鄉)○○村里○
○路街○巷○弄○號

應附文件、資料如下：

□申請人或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□受託人委託書(無受託人，免附)

□建築物證明文件(使用執照、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) 

□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圖 (標出位置、數量)

□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照片(每樣型式各 1張、建築物外觀 1張)

（二）申請建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資料檢查及審查情形（檢查人員填寫）

項目 應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 備註
寢室

廚房

樓梯

□有寢室之樓層。(1樓不必安裝)。

□僅於 1樓設有寢室者，通往上層樓梯之最頂層。

安裝  

位置

走廊(任一樓層有超過 7平方公尺之居室達 5間以上者虛

設於走廊，無走廊者，設於樓梯)

□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：

1.下端應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60公分以內；距離左右

牆面或樑 60公分以上之位置。

2.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。

□裝置於牆面者：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公分以上

50公分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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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

距離出風口 1.5公尺以上。

擬辦 經核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及性能□符合規定。□不符合規定。

檢查人員

職名章

檢查日期 年    月    日

配合會勘人員

簽章

□申請人

□受託人

消防局

承辦人

業務

主管

機關

主官



花蓮縣消防局受理「5 層以下住宅及農舍」住宅             
用火災警報器檢查

申請人身分證件影本黏貼單
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應清晰。

2. 委託他人申請除須填寫委託書外，須檢附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3. 公司戶請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負責人身份證影本。

4. 未滿 20 歲申請人，須另繳交法定代理人身分證。

5. 各項證件黏貼騎縫處，應加蓋私章或左手大姆指紋替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】-無委託人免附

上述申請資料係申請人提供與正本相符，無偽造、冒用情事，經申

請人簽章無誤。

    申請人：   王小明    （簽章）

     日  期:  108 年   1  月   1  日

受委託人證件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

騎縫處加蓋私章

受委託人證件

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

騎縫處加蓋私章



委託書
茲委託王大華，辦理位於花蓮縣○○市(鄉)○○里(村) ○○路○○巷○○弄○

○號建築物，申請「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設置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檢查證明」相關事項，特立此委託書。

此致

   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

委託人（申請人）：王小明    簽章

身分證統一編號/統一編號：A123456789

聯絡電話：0912345678

受委託人：王大華    簽章

身分證統一編號/統一編號：A987654321

聯絡電話：0987654321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月 1 日

附件四



Ｃ１１－１使用執照申請書

年 月 日
1.依據建築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，僅為對申請建造之許可，建築物起

造人、或設計人，如有侵害他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依法負其責任。

2.依據建築法第七十條規定，建築工程完竣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。

下開工程業已依照核准圖說建築完竣，申請給照使用。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
縣

 
市
建設局

 
工務局

起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【1.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】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

【2.建築地址】

【所屬行政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郵遞區號】

【地號】       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  號等    筆（註二）

【門牌號碼】

【3.起造人】

【姓名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法定代表人】

【電話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傳真或 e-mail】
【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】
【通訊處】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（室）

【4.承造人】
【營造業名稱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統一編號】
【負責人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
【登記證等級字號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電話】
【公司地址】
【專任工程人員-□主任技師□主任建築師】                簽章

【5.監造人】

【姓名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開業證書字號】

【事務所名稱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電話】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【事務所地址】

【6.基地概要】

【法定建蔽率】              ％【法定容積率】         ％

【基地面積合計】          　㎡【騎樓地面積】         ㎡ 【其他】            ㎡

【法定空地面積】            ㎡【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】

【7.建築概要】

【建築物主要用途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設計建築物高度】                 m
【建築面積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㎡    【總樓地板面積】                   ㎡

【設計建蔽率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％    【設計容積率】                     ％

【構造種類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法定工程造價概算】

【層棟戶數】    幢    棟  地上    層  地下    層  共    層      戶

【總設計停車輛數】   輛【法定輛數】   輛 【鼓勵輛數】   輛【自行增設輛數】   輛

【8.申報開工日期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申報竣工日期】

【9.雜項工作物概要】

【10.適用法令概要】

□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  年   月  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

□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  年   月  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         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通

知書辦理

□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  年   月  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

【11.備註】

【發照字號】        字  第        號          【日期】      年   月   日

註一：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。
註二：地號如因合併或分割而與原建造執照地號不同者，請填列新地號。



  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數量總表
建築物地址：花蓮縣○○市(鄉)○○村里○○路街○巷○弄○號，現場裝設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數量如下:

間（處） 實設數量 設置型式 廠牌
型號

(標示於外盒)

寢室 10 10 偵煙 例:永○

樓梯 1 1 偵煙 同上

廚房 1 1 定溫 例:宏○

其他 - - - -

合計 12 12 - -

申請人：王小明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附件五

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示意圖(範例)

臥室 2

廚房

門

門

                   

臥室 1

樓梯

窗戶 窗戶

門

1F

申請人： 王小明     (簽章)

:定溫式探測器:偵煙式探測器

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佐證照片
建築物地址：花蓮縣○○市鄉○○村里○○路街○巷○弄○號

           請檢附建築物外觀照片 1張、每樣型式住警器各 1張，並於照片下方註明。

建築物外觀(正面) 1F廚房(定溫式)

地上第 2層樓梯（偵煙式） 地上第 2層臥室 1（偵煙式）

（表格不敷使用，可多張呈現，惟每頁皆須經申請人簽章）

申請人：王小明         （簽章）

附件六


